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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胡
福明调到江苏省委工作，
虽然行政职务渐高，可他
从未停止思考。后来，他
还陆续写了《苏南乡村企
业的崛起》和《苏南现代
化》等著作，持续关注经
济社会发展的最新进展。

晚年的胡福明依然
保持读书、听报的习惯，
坚持关注时事、学习理

论，时刻心系国家的变化
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等都是胡福明经常翻阅
的书籍。他仍在思考更
多、更迫切的现实问题。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解决中国的问
题，这是理论工作者的新
实践。”胡福明说。

胡福明曾对来访的

记者说：“哲学人绝不能
停止思考。我的眼睛不
好了，但每天还会让老伴
儿为我读报刊。我一直
坚持听广播、听新闻，偶
尔参加一些会议，希望能
跟上这个时代。”胡福明
很关心时事，谈到抗疫精
神时激动不已，认为这充
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势。他说，伟
大 精 神 靠 伟 大 思 想 指
导，与伟大实践紧密相
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
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随
着 改 革 开 放 的 不 断 深
入，我们还要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用新思想指
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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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月2日获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于
当日去世，享年87岁。

胡福明，1935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
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入中国人民
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
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直至2001年退休。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特约
评论员名义，刊登了以胡福明为主要作者的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在中国思想
理论界引起巨大震动，在全国掀起一场关于真理
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
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真
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2019年9月25日，胡
福明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0年10月18
日，胡福明荣获南京大学哲学系“最高贡献奖”。

1976年秋天，“四人帮”
倒台，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做
教师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
起，以喝酒吃蟹的方式来庆
贺。然而，1977年 2月 7日，

“两报一刊”的社论提出了
“两个凡是”。“这等于给揭批
‘四人帮’的热潮泼了一盆凉
水，等于回到了‘文革’老路
子上去。”胡福明当时很吃
惊。

但他也很快意识到，抓
住了“两个凡是”，就抓住了
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
错误路线的靶子。然而，胡
福明感到心里没底。1977
年的 3、4月份，正是胡福明
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犹

豫了一个多月，“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责任感最终占了
上风，他暗下决心开始动笔。

1977年夏天，南京闷热
难耐，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
院。去陪护时，他把《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
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借着走
道的灯光，趴在凳子上不停
地翻查，摘录关于真理标准
的论述。到下半夜，他就把
两三张凳子拼成“床”睡一会
儿，醒了再读、再写、再改。
妻子出院时，文章提纲也大
致写成了。9 月初，胡福明
将 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
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

“文章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在不同的场合，胡
福明反复地说着这句话。
一方面，胡福明清晰地认
识到，“两个凡是”违背历
史潮流，人民早晚要站出
来反对，他不站出来，也会
有别人站出来；另一方面，
文章在发表过程中，得到
了《光明日报》等多家单
位、多位学者的鼎力相助。

1977 年 9 月，胡福明
把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哲
学组组长王强华，随后，这
篇雄文从一个人的勇气，
变成了一群人的执着。

1978 年 1 月 20 日 ，

《光明日报》来信，告诉胡
福明文章要发表，但要经
过修改。4 月下旬，胡福
明被王强华接到报社，见
到了当时报社总编辑杨
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
文、中央党校教授孙长
江。杨西光说，这篇文章
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
要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
文章发表，但还要继续修
改。大家经过热烈讨论，
一致形成了两点意见：一
是要写得更尖锐，进行更
深入的批判，加强文章的
战斗性；二是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要让

人产生片面性的理解。
就这样，胡福明不断听取
意见，反复修改，终于写
成了一篇思想性、逻辑
性、说理性都很强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文章。

最 后 ，这 篇 文 章 由
胡耀邦同志审定。1978
年 5月 10日，先在中央党
校《理论动态》第 60 期刊
发；5月11日，《光明日报》
在头版重要位置以“本报
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次
日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发表后，全国范

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
准 问 题 的 大 讨 论 。 在
1978 年 12 月举行的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
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
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
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

胡福明坦言：“文中的
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很
多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
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
点’把它写了出来。文章
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影
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
的。”

陪妻子住院 在医院写成文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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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稿作者胡福
明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下图为：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
报》和修改过的清样。1978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作为主要作者撰写的《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在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新华社发

1978年4月，应光明日报杨西光总编辑之邀，《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者、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左)
来京改稿，与该文编辑王强华在天安门前合影 （新华/图）


